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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格局：
“立审执破一体化”，
助力“一揽子”“实质化”解纷

“一般情况下，多数纠纷通过立案、审

判、执行程序即可得到权益保护。但若债

务人已经资不抵债，继续按部就班推进前

述程序，则不仅会增加当事人诉累，还会因

审判执行无法兑现权益导致‘程序空转’，

损害群众司法获得感。”上虞法院民二庭庭

长石学敏介绍道。

破产程序具有“一揽子”“实质化”解

纷功能。为帮助权益主体用“最少的程

序”“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公正高效的司法

保护，上虞法院深化“当事人一件事改

革”，于2022年5月制定实施“立审执破一

体化”运行工作方案。根据方案要求，立

案、审判、执行部门在各流程环节都要积

极关注债务人资债状况和履行能力，强化

案件检索，以尽早识别具备破产条件的债

务人，并及时引导相关主体启动破产程

序。

主动关注、精准识别、高效衔接、充分

释法……“一体化”机制流畅运行。比如

在一起培训费用纠纷中，上虞法院在立案

阶段即完成涉案公司的破产清算受理，客

户和公司员工都无需继续诉讼执行程序，

相当于一次性化解同等数量的潜在纠

纷。“我们也不用单个请律师打官司申请

执行了，只要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就能按照

法律规定偿债，集体兑现权益，彻底了结

这事。”客户对这项机制十分认同。

“一体化”工作方案不仅运行在法院

本部，也在上虞法院各派出法庭落地实

践，从而形成各法庭内部的“立审执破”全

流程衔接闭环。机制运行一年多来，已累

计化解潜在及既有审执纠纷800多起。

新气象：
创新重整机制运用，
致力“病企”脱困重生

重整制度兼具一揽子公平偿债和危

困企业救治的双重功能，可以在盘活市场

资源要素的同时，更好地维护生产、经济、

社会关系稳定。但同时，企业重整也较企

业破产清算更为困难。如何更好地创新

机制运用，充分发挥重整制度价值功能？

是上虞法院从未停止的思考和实践。

经营现代化生猪养殖的某牧业公司

是重要的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之一。2021

年以来，受生猪价格下降、原材料上涨、股

东理念产生分歧等影响，公司经营陷入困

境，债权人申请公司破产清算。上虞法院

通过走访调查，认为公司具备良好的重整

价值和重整可能，故而裁定牧业公司重

整，并通过“破产不停产”，快速恢复几近

停滞的公司运营，保障母猪正常繁殖、生

猪平稳出栏、猪肉稳价保供，重整期间出

栏生猪盈利近千万元。

“但案件在投资人招募环节遭遇困

难。”承办法官王青青介绍说，因存在表决

僵局，常规的先确定投资人后表决重整计

划的路径在本案失灵，必须找到新路径。

“我们结合本案情形，创新采取‘拍卖式招

募’和‘执行式重整’，指导债务人和管理

人制定无确定投资人和投资价的重整计

划草案上会表决，根据会议授权在底价范

围内公开竞价招募投资人以执行重整计

划。”

这个非常规重整新路径，不仅成功打

破表决僵局，促成重整计划全票通过，而

且充分践行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让投资

人招募历经完整市场检验。牧业公司经

过公开竞拍，成功招募到产业匹配的新投

资人，重整价高达清算模式资产评估价

180%，工程优先债权全额清偿，普通债权

清偿率达50%。

不同企业重整难点各不相同，机制应

用就不可能照搬照抄。因案而生，研究攻

克案件的具体个性问题，是上虞法院的创

新智慧。

面对老牌建筑名企五洋建设重整案件

中债务人和管理人提出的强制批准重整计

划草案申请，上虞法院在破产法规定之外

提出了社会价值最大化审查和各方利益平

衡审查，丰富了强裁审查的内容、角度，并

开创性引入社会效果评估机制，邀请债务

人、债权人代表等利益主体和专家、学者、

社会代表等非利益主体共同参与裁判效果

评估，在强裁“滥用”和“怯用”之间找到精

准适用平衡点，最终做出批准重整计划草

案的裁定，得到各方一致认可。该案获评

“全国破产经典案例”提名奖。

另一破产重整的建筑企业华升建设

所遇到的问题又有不同。发布招募公告

后，约有十来户投资人抛来“意向重整”橄

榄枝，且各投资人意向重整的资产范围不

同、报价也高低不一。要选定最优的重整

投资方案，简单的“价高者得”显然不可

取。为此，上虞法院指导组成由管理人、

债权人、债务人等各方代表参与的投资人

招募评审委员会，从债权清偿比例、清偿

效率及重整经营方案内容综合考量，评审

选出对债权保护及债务人经营价值维持

最有利的投资方案。

“要守正创新，在法律法规框架内探

索出新的路径、举措，不断激发破产重整

制度的实践生命力，展现法治营商新气

象。”上虞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朱淼蛟评价

道。自2019年以来，该院充分发挥重整机

制优势，成功助力5家工业企业、2家特级

资质建筑企业、1家农业企业脱困重生，盘

活土地厂房 208万平方米，化解债务约

224亿元。

新篇章：
多方聚力破题解难，
共助破产审判高质量

“有不明人员在破产企业厂区内搬东

西，你们赶紧过来。”上虞法院受理某化工

企业破产清算的当天，管理人还未来得及

进场接管，便接到了来自债权人的紧急报

险。管理人当即赶到现场制止，经调查后

发现系破产企业相关人员所为，且在受理

破产日前已有过一次搬运行为。

“破产企业的人员财产、账册资料文

书接管工作是破产审判的一个难题。企

业相关人员有时因利益驱动、情绪裹挟等

还可能发生对抗、阻挠等严重行为。打击

是法院一贯的态度，但确实取证比较困

难。”该案管理人介绍道。

如何破题？上虞法院创新“公证辅

助+破产管理”，引入公证机关参与破产管

理关键环节，并在化工企业破产案中取得

实效。公证人员通过现场录音录像，完整

记录管理人的企业接管全流程，包括接管

过程中相关人员的一言一行及接管到的

财产数量、状况。在公证镜头下，该化工

企业一转前期消极抵触态度，有效完成接

管配合，已经搬运出厂区的机器设备也及

时返还到位。

“充分发挥了证据固定、财产保全、工

作监督、事务协助等功能，不仅对管理人

勤勉尽责起到督促，还能对破产程序中相

关人员协助配合起到警戒威慑，有效预防

纠纷发生，大大提高破产审判质量效率。”

破产管理人对此十分肯定，“确实是一项

发力精巧的有效创新。”

公证融合打开了破产审判向外借力

的新思路。在此基础上，上虞法院又探索

引入人民调解力量，尝试“人民调解+破产

和解”可能。

章某是90后青年，其因丈夫经营亏损

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担保行为欠下大

额债务。两人离婚后，债务利息持续累高

加上信用卡、车贷等还贷压力让章某不堪

重负。上虞法院受理章某个人债务清理

申请后，在偿债协商阶段创新引入人民调

解力量，助力偿债方案快速达成并获表决

通过。

“特别感谢人民调解员和管理人细致

的调解工作。偿债方案通过后，我被移出

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现在我找到了工

作，还报名参加相关考试，生活又有了奔

头。”章某感慨道。

“个债清理最难的是通过偿债方案。

调解员介入后，利用其丰富调解经验，有

效引导债权人债务人沟通协商、互谅互

让，将以往单向的偿债方案提出表决动作

转变为债权人债务人双向奔赴的债务和

解，大大提高个债清理成功率。”该案承办

法官丁泽介绍说，“这是基层解纷力量与

破产领域的新融合。”

上虞法院在破产审判上的协同聚力，

除了向外不断求索，也在向内持续发力。

为深挖内部力量，上虞法院在推动出台

《上虞区企业破产处置协调工作意见》的

基础上，又联动区检察院、公安分局、司法

局建立《司法联动保障破产工作规范运行

机制》，主要着眼于对逃废债、虚假申报债

权、不规范履职等破产程序违法行为的协

作打击，有效规范犯罪线索移送侦办，提

升破产行为监督实效。

“府院联动、社会聚力，共同打通破产

审判难点堵点，才能以流程优、用时短、质

量高的运行机制谱出高质量发展的破产

审判新篇章。”朱淼蛟总结说。

绍兴上虞：

探寻破产审判现代化新路
通讯员 孙若静

近年来，绍兴上虞区人民法院始终围绕“公平与正义”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理念，深耕破产审判工作，通过持
续优化破产审判流程、创新破产审判举措机制、破解破产审判难点，不断擘画破产审判现代化新路，为加快推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源源不断的司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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